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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23899 號 

 

修正「苗栗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辦法」。 

附修正「苗栗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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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23903 號 

 

廢止「苗栗縣演藝事業輔導管理規則」。 

 

 

 

縣長  鍾東錦 

 



8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24202 號 

 

修正「苗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四條。 

附修正「苗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四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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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府社保字第 1130021544 號 

 

訂定「苗栗縣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裁罰基準」，並自即日起生

效。           

附「苗栗縣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裁罰基準」 

 

縣長  鍾東錦 

 

 

 

 

 

 

 

 

 

 

 

 

 

 

 

 



11 
 

 

 

 

 

 

 

 

 

 

 

 

 

 

 

 

 

 

 

 

 

 

 



12 
 

 

 

 

 

 

 



13 
 

 



14 
 

 

 

 

 

 

 



15 
 

 

 



16 
 

 

 

 

 

 



17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19711 號 

 

修正「苗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一。 

附修正「苗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一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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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14771 號 

 

修正「苗栗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第一條。 

附修正「苗栗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第一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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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2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10482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

條。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

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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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02453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條，並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一日施行。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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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02449 號 

 

廢止「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組織規程」，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三月一日生效。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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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 1120291593 號 

 

修正「苗栗縣生育津貼實施辦法」第四條。 

附修正「苗栗縣生育津貼實施辦法」第四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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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環水字第 1130006985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3年度苗栗縣水 

      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暨水污染防治許可審查及偏遠地區 

      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抽驗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 113年 1月 10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3年度苗栗縣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 

      收查核暨水污染防治許可審查及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抽驗 

      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苗栗縣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 

     1、辦理南港溪流域污染防治及關鍵測站水質改善作業。 

     2、事業異常分析診斷查核作業。 

     3、水污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工作。 

     4、辦理生活污水污染削減工作。 

     5、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再利用。 

     6、協助本縣環境工程技師執行水污染簽證業務查核。 

     7、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系統操 

        作維護。 

     8、執行轄內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定期檢測申報資料審核及建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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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二)苗栗縣水污染防治及執行登記及建檔管理計畫 

    1、彙整水污染各項業務電腦建檔（含書面資料確認工作）及資料庫 

       管理業務。 

    2、協助各項許可申請案件審查業務。 

   (三)苗栗縣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抽驗計畫 

    1、針對苗栗縣境內偏遠地區 19處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採樣與分析， 

       並進行基本資料更新。 

    2、配合辦理飲用水安全推廣宣導活動至少 5場次。 

   (四)本計畫其他相關作業 

    1、協助於陳情好發地點架設移動式監視器或移動式監測設備，並定 

       期巡視回報監測結果。 

    2、支援本縣死魚案、陳情好發地點等相關緊急應變事項，如有陳情 

       案件或有移動監測器水質異常時，應派員前往現場進行查察作 

       業，如有排放行為應協助水質採樣。 

    3、其他水污染相關協助事項及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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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5 日 
環水字第 1130006506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度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2款。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項。 

公告事項： 

  一、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2款規定，各級主管 

      機關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7條第 1項之事項，得委任所屬 

      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二、本局自民國 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20日止，依法委託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委託事項如下： 

   (一)針對本縣區域性及場置性地下水監測井巡查、維護井況評估、再 

       次完井、異物排除及廢井作業。 

   (二)辦理農地預防管理工作。 

   (三)辦理事業預防管理工作。 

   (四)辦理改善完成場址之驗證作業。 

   (五)辦理工業區地下水周界預警監測管理工作。 

   (六)辦理貯存系統管理。 

   (七)辦理公告事業用地查證與技師簽證查核。 

   (八)辦理推動綠色永續型整治(GSR)。 



32 
 

   (九)辦理底泥調查工作。 

   (十)辦理爭訟案件作業。 

   (十一)推動污染農地及事業場址設置光電設施。 

   (十二)辦理宣傳（導）工作。 

   (十三)辦理民眾陳情緊急應變污染調查查證工作。 

   (十四)其他本局交辦有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事項。 

  三、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四、委託執行廠商聯絡資訊為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 

      22189099。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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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府商都字第 1130019166 號 

 

主旨：有關「變更頭屋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樁位測 

定委託案」樁位成果圖表，業經本縣頭屋鄉公所以 113年 1月 19 

日頭鄉建字第 1130000749B號公告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 

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頭屋鄉公所 113年 1月 19日頭鄉建字第 1130000749A號函、 

113年 1月 19日頭鄉建字第 1130000749B號公告暨「都市計畫樁 

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頭屋鄉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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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 徐鑫榮 

 



35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府商都字第 1130015060B 號 

 

主旨：公告「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道路用 

      地為農業區）（配合中山高銅鑼交流道東延段道路工程範圍調 

      整）」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3年 1月 2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 

  二、內政部 113年 1月 17日內授國營字第 1130800236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5月 16日第 1033 

      次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13年 1月 17日內授國營字第 

      1130800236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13年 1月 2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 

      圍內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 

      管理。 

  三、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銅鑼鄉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閱覽 

     （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s://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News.aspx?n=1029&sms=9767）。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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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7 日 
府商都字第 1130011546 號 

 

主旨：有關「變更銅鑼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暨擬定銅鑼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案」經本縣銅鑼鄉公所以 113年 1月 15日銅鄉建字第 

      1130000017B號公告徵求意見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 

      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縣銅鑼鄉公所 113年 1月 15日銅鄉建字第 1130000017A號 

      函暨 113年 1月 15日銅鄉建字第 1130000017B號公告辦理。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銅鑼鄉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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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長 謝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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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2 日 
環衛字第 1 1 3 0 0 0 3 5 0 5 A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3年度苗栗縣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綠川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3年度苗栗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 

      頭管理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強化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稽查及辦理運作廠商管理。 

  （二）辦理化工原料業者訪查，輔導落實化工原料四要管理。 

  （三）查訪轄內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業者，輔導其運作應依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申請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四）辦理新列管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廠商清查與運作資料調查，並輔導 

        業者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 

  （五）強化地方政府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包含： 

    1、持續盤點本縣毒災風險潛勢區域及居民分布情形，透過橫向與縱 

       向聯繫模式綜整本縣防災能量，依災害潛勢區域、居民分布情 

       形，隨時更新疏散避難計畫及執行，並辦理毒化災相關演練(配合 

       發送細胞廣播訊息)及強化本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安全管理 

       及疏散避難體系。 

    2、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及督導作業，辦理臨場輔導訪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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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相關管理事項、督導業者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輔導廠商所裝設之 

      偵測警報器材相關管理事項。 

    3、督導業者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規定，辦理 

      災害防救演練、訓練及教育宣導（含現場、沙盤推演、整體演練及 

      通聯測試），強化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應變能力。 

    4、辦理一般民眾、弱勢族群、身心障礙族群疏散避難宣導會。 

    5、協助建置事故報知專屬網頁，並定期供新資訊。 

  （六）辦理轄內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勾稽查核。 

  （七）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教育宣導活動，包含： 

    1、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宣導說明會（議）、毒災聯防 

       小組組訓。 

    2、辦理社區安全使用化學物質與防範具食安風險疑慮毒性化學物質 

       非法流入(誤用)食物鏈之健康風險教育宣傳活動等。 

    3、協助辦理有關環境荷爾蒙、汞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綠色化 

       學之溝通與宣傳說明會。 

    4、協助辦理化學物質應用標籤技術管理及災防圖資溝通與宣傳。 

  （八）辦理推動食安五環改革計畫業務及配合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通 

       知其他食安專案輔導訪查。 

  （九）其他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新增之工作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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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府主歲字第 1130008220B 號 

 

主旨：公告 112年度苗栗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歲入歲出簡 

      明比較分析表」、「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及 

     「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各 1份。 

依據：預算法第 51條、第 82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40條。 

公告事項：如主旨。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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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府商都字第 1130007990B 號 

 

主旨：再次公開展覽「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3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 

      公開展覽)」以及公開展覽「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 

      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3條規定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10月 17日第 1043次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旨揭主要計畫再次公開展覽及旨揭細部計畫公開展覽期間自 113年 

      1月 19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倘無人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由本 

      府報請內政部逕予核定後發布實施，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三、再次公開展覽及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3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下 

      午 2時假竹南鎮公所 3樓大禮堂(地址：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112 

      號)、113年 2月 1日(星期四)上午 9時假頭份市公所旁中山堂(地 

      址：苗栗縣頭份市中山路 232號)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所及本 

      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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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iaoli.gov.tw/News.aspx?n=9494&sms=14676)。 

  五、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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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府地籍字第 1130008127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湯淦榮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湯淦榮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2）台內地登字第 10737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2）苗縣地登字第 000050號 

  四、事務所名稱：湯淦榮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 9鄰嘉盛街 146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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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府地籍字第 1130008117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洪綵羚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洪綵羚 

  二、證書字號：(81)台內地登字第 009336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3）苗縣地登字第 000109號 

  四、事務所名稱：洪綵羚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頭份市民生里 10鄰中華路 533之 1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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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府行新字第 1120291268 號 

 

主旨：公告「本縣 11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收視費用相關事宜」。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決議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發布施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理。 

公告事項：核定本縣吉元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信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113年收視費用如下： 

  一、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一)方案 A：每月新台幣 200元。(含 28個有線電視頻道) 

   (二)方案 B：每月新台幣 260元。(方案 A+家庭歡樂組) 

   (三)方案 C：每月每戶 560元，季繳 1665元，半年繳 3270元，年繳 

       6420元。系統經營者不得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對 

       於縣府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每月收視費用為免費，並酌予優惠裝 

       機。 

  二、裝機費： 

  （一）主機裝機費：1500元。 

  （二）單一分機裝機費：對於主機裝機時裝置者為 500元；於主機裝機 

        後設置者為 800元。 

  三、復機費： 

   （一）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後申請復機者視為新裝機戶，比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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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裝機費收費。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內(含三個月)申請復機 

        者，免收復機費。但停機係因原訂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條第 2項規定者，不 

        在此限。 

   （二）原訂戶在契約有效期限內暫停收視三個月而申請復機者，免收 

         復機費。逾三個月，再申請復機者，每戶收復機費 200元；暫 

         停收視期間不得收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四、移機費：室內者，每機 500元；室外者，每機 800元。 

  五、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之收視費用，得視區域特性、社區規模及議價 

      結果等市場狀況，差別收費，但不得高於本府公告之收視費用。 

  六、系統經營者應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範之契約書範本、公告之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定期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與訂戶 

      簽訂收視契約並履行之。 

  七、系統經營者應配合本府加強進行有線電視纜線地下化之工程及有線 

      電視相關之建設，以美化市容並提升有線電視訂戶收視品質。 

  八、系統經營者收費不當而有損害訂戶權益或有損害之虞時，則依有線 

      廣播電視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理之。 

  九、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1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無償提供一個以上 

      公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民眾播送公益、藝文、社教等 

      節目。 

  十、系統經營者提供頻道數量與品質，若有足以影響收視戶權益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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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將召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重新審定收視費用。 

  十一、中央法規如有修正，從其規定。 

  十二、附帶決議： 

   (一)方案 B為 113年度新增之分組付費方案，須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始生效，請系統業者盡速完成營運計畫變更核准程 

       序，並於推行前積極運用社群媒體、跑馬、官方網站等多元管道 

       宣導，善盡主動告知義務，明確揭露多元方案內容供收視戶選 

       擇，不得拒絕收視戶申請。 

  (二)114年度針對方案 A、B、C增加優惠方案或頻道數增加。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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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府教務字第 1130025070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 

      條例第三條、第十八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13條第 7項及同法第 17條第 1項。 

  三、「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十八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規定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二）地址：36001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79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purplerains1@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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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府社保字第 1130023979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裁罰基

準」。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並於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布施行，爰修 

      正裁罰基準表，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 7日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保護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8141 

   (四)傳真：037-332097 

   (五)電子郵件：nuanting@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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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府衛疾字第 1130002071 號 

 

主旨：預告廢止「苗栗縣教托育機構腸病毒通報停課停托及防治作業標 

      準」。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廢止理由：「苗栗縣教托育機構腸病毒通報停課停托及防治作業標 

      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九日以本府府 

      行法字第一０六００九五五０三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共七條，訂定之 

      緣由係基於遏止腸病毒疫情擴散，保護易感族群，並規定適用對 

      象、通報及停課停托建議等，然腸病毒有六十餘型，重症或死亡病 

      例以腸病毒 A71型占多數，間或有 D68型感染導致之肢體麻痺重症 

      個案，惟本標準涵攝所有型別疑似或感染案例，並以通案性、無差 

      別、未限縮原則，針對不同風險等級案例，均一體適用，雖可遏止 

      疫情擴散，惟須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建議應從源頭做起，強化個 

      人衛生習慣、生病不上班上課、環境清消、落實通報等，兼輔以法 

      規規範，才能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基礎上，根本杜絕腸病毒侵襲。茲 

      因前述原因及本標準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教托育機構因應腸病 

      毒疫情之停課建議不同，中央與地方政策標準不一，易形成實務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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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及遵從度上的矛盾與困擾，況時空背景、家庭結構、醫療水準、 

     疫苗之有無、感染管制措施執行強度與民眾防疫意識等，均不可同 

     日而語，尚難一以貫之，經考量腸病毒重症群聚風險、社會成本及 

     防疫效益，爰擬廢止本標準。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聯繫方式如下：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3號。 

  (三)電話：037-558234。 

  (四)傳真：037-722690。 

  (五)電子郵件：mlh065@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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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5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20846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 

      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苗栗縣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辦法」 

      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逐條說明。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二）電話：037-559702。 

   （三）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73 
 

 

 

 

 

 

 

 

 

 

 

 



74 
 

 

 



75 
 

 

 

 

 

 

 

 

 

 

 

 

 

 

 

 

 



76 
 

 

 



77 
 

 

 

 

 

 

 

 

 

 

 



78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府社救字第 1130020551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政府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處理原則第四 

      點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四項，修正草案等相關資料如附 

      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666 

   （四）、傳真：037-367443 

   （五）、電子郵件：ezen28@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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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14179A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8條第 4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01。 

   (四)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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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府商都字第 1130018351A 號 

 

主旨：為預告訂定「苗栗縣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地一定規模及特殊原 

      因認定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46條第 4項。 

  三、旨揭草案之總說明、逐條說明表、草案全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 

      日起 14日內（以郵戳為憑）以書面向本府相關單位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906。 

   (四)傳真：037-364450。 

   (五)電子郵件：ncku1008@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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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16454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 

      學原則及輔導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原則 

      及輔導辦法」草案相關條文修正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二)電話：037-337811。 

   (三)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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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16452B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草 

      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6條。 

  三、「苗栗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如附 

      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03。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cute@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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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8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15840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 

      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逐條說明。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二)電話：037-337811。 

   (三)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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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7 日 
府主歲字第 1130014459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第四條之一 

      及第九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1條。 

  三、「苗栗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第四條之一及第九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政府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主計處(歲計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925。 

   (四)傳真：037-369251。 

   (五)電子郵件：shu1864@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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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12869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政府獎助民間辦理特殊教育實施辦法第一條」 

      草案。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六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苗栗縣政府獎助民間辦理特殊教育實施辦法第一條」草案修 

      正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二)電話：037-559703。 

   (三)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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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08023B 號

函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辦 

      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辦法」草 

      案相關條文修正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與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二)電話：037-337811。 

   (三)傳真：037-32462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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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9 日 
府商建字第 1130005694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法第二條 

      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苗栗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8139  

   (四)傳真：037-334426 

   (五)電子郵件：u530332@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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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03613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 

      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3條第 3項。 

  三、「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修正草 

      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36001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04。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ai7634@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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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府教特字第 1130002854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 

      育方案獎勵補助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3條第 3項。 

  三、「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獎勵 

      補助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36001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04。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ai7634@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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